
 

致理科技大學教師【推動實務教學】獎勵申請表 

教學卓越及教學優良教師 

教師姓名  所系(學部)  

職  稱  到校年月  

候選資格 

（皆須符合） 

□ 本校講師以上專任(專案)教師，連續在本校任教二年以上 

□ 符合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

□ 遴選該學年度教學評量回饋問卷成績，各課程之成績皆為「通過」 

□ 該學年度通過本校教師評鑑，且成績達下列標準： 

1.教學項目成績達所屬學院或通識教育學部全部教師前40%，並不得有任一

扣分項。 

2.服務項目成績達所屬學院或通識教育學部全部教師前50%。 

□ 無違反教學倫理之情事 

□ 檢附校內一級主管推薦函一份 

獲獎紀錄 

□ 教學卓越教師，學年度：____________ 

□ 教學優良教師，學年度：____________ 

□ 近三年曾獲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補助，學年度：________ 

□ 尚未獲得以上獎項 

系  

院  

會  

議 

所系 

教評會 
 □ 推    薦；所系排序：   。 

 □ 不推薦；原因： 

所系主管簽章 

 

所系 

推薦意見 
 

院(學部) 

教評會 
 □ 推    薦；院(學部)排序：   。 

 □ 不推薦；原因： 

學院(學部)主管簽章 

 

註：請於徵件截止日前，將所、系、院(學部)主管簽章完成之相關資料正本送至教務處。 

審  

查  

會  

議 
推動實務教學 

獎勵補助 

評審委員會 

承 辦 單 位 教 務 處 

會 議 日 期 年   月   日審議     □ 推  薦  □ 不推薦       

承辦單位簽章  

教學卓越及 

優良教師 

評審委員會 

承 辦 單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

會 議 日 期 年   月   日審議     □ 推  薦  □ 不推薦       

召集人簽章  

校教師評審 

委員會 

承 辦 單 位 人 事 室 

會 議 日 期               學年度 第        次會議通過  (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) 

承辦單位簽章  

審查結果 □通過；奬勵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□不通過 



 

教學卓越及教學優良教師具體事蹟說明表 

 115年度推動實務教學獎補助 

評審項目   配分 具體事蹟說明註1 

一、教學理念與 

敬業精神  
10分  

二、教學方法與 

教學效能 
20分  

三、教學精進與 

教材編撰 
20分  

四、教學輔導與 

教學服務 
20分  

五、實習就業輔導

與成效 
5分  

六、證照輔導績優

成效 
5分 

本項教師無需繳交相關資料，分數由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

技能檢定中心統一計算提供。 

七、教學學術成就 20分  

註1：請填寫112-114學年度之優良事蹟。 
註2：各評審項目之具體事蹟說明撰寫，請參考《教學卓越及優良教師遴選獎勵要點》第七點。 

註3：本表請勿超過1頁。 

申請教師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年 ＿＿月 ＿＿日 



 

推 薦 函 

茲推薦【所、系（學部）】【申請教師姓名】【申請教師職

銜】申請本校「114學年度教學卓越及優良教師遴選」，【申請

教師姓名】老師培德育才，教澤揚芬。本人樂觀其成，並願

給予高度的支持與推薦。 

 
 
 
 
 
 

（推薦意見） 

 

 

推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 

職 銜：       （一級主管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   月    日 


